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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田 區 議 會  
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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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埔 公 路 (沙 田 段 )擴 闊 工 程  
 
 
目 的  
 
 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沙 田 區 議 會 交 通 及 運 輸 委 員 會 (交 運 會 )  
匯 報 有 關 「 大 埔 公 路 (沙 田 段 )擴 闊 工 程 」 項 目 的 修 訂 建 議 ，

並 請 各 委 員 就 該 修 訂 建 議 發 表 意 見 及 給 予 支 持 。  
 
背 景  
 
2 .   土 木 工 程 拓 展 署 (土 拓 署 )就 本 工 程 項 目 建 議 了 優 化 道

路 設 計 方 案 ， 並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出 席 交 運 會 (討 論

文 件 T T  6 5 / 2 0 1 4 )， 解 釋 對 優 化 道 路 設 計 方 案 作 出 的 修 訂 。

及 後 ， 署 方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一 月 六 日 出 席 交 運 會 (討 論 文 件 T T  
2 / 2 0 1 5 )回 應 議 員 提 問 及 補 充 相 關 的 資 料，委 員 一 致 通 過 上 述

文 件。本 工 程 項 目 已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根 據《 道 路 (工
程、使 用 及 補 償 )條 例 》進 行 刊 憲。建 議 工 程 已 獲 授 權 進 行 ，

相 關 公 告 刊 登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四 日 的 憲 報。土 拓 署 在 二

零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聘 請 了 艾 奕 康 顧 問 公 司 就 此 工 程 項 目 展 開

詳 細 設 計 工 作 。  
 
優 化 道 路 設 計 方 案 的 修 訂  
 
3 .  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一 月 四 日 的 交 運 會 諮 詢 上，有 委 員 建

議 優 化 沙 田 鄉 事 會 路 交 界 處 的 行 人 通 道，並 改 動 升 降 機 的 位

置，讓 行 人 只 需 橫 過 一 組 斑 馬 線 便 可 下 行 往 瀝 源 方 向。土 拓

署 及 顧 問 公 司 承 諾 於 詳 細 設 計 階 段 時 對 此 建 議 予 以 考 慮。就



此，顧 問 公 司 對 有 關 建 議 已 作 出 了 詳 細 研 究，並 制 定 了 一 個

可 行 的 修 訂 方 案。請 參 考 附 件 一 之 原 先 方 案 及 附 件 二 之 修 訂

後 方 案 以 作 比 較 。  
 
提 交 文 件  
 
4 .   本 文 件 將 於 二 零 一 六 年 七 月 五 日 提 交 交 運 會 討 論，並

請 各 委 員 發 表 意 見 及 給 予 支 持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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